
启东市教育局文件

启教基〔2015〕96 号

关于转发《关于组织南通市校园足球微课评比和

校园足球体育大课间（视频）评比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乡）教育管理办公室，各直属学校：

    现将南通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南通市校园足球微课评比和校园足球体育大课间（视频）评比活动的通知》（通教体艺〔2015〕31 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的要求，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中小专职体育教师开展活动。各教管办、直属学校，接到通知后，及时通知体育教研组，开展学校、镇的选拔比赛，在层层选拔的基础上，各镇（乡）、直属学校分别推荐1至2名教师，参加启东市比赛。校园足球微课于2015年11月27日、校园足球体育大课间（视频）于2015年12月2日，报教育局812室高冲老师处。对参赛教师由启东市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颁发一、二等奖证书，并择优推荐参加南通市评比。
附件：关于组织南通市校园足球微课评比和校园足球体育大课间（视频）评比活动的通知》
                                   启东市教育局

                                 二○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抄报：南通市教育局。

启东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年11月9日印发 

附件：
关于组织南通市校园足球微课评比和
校园足球体育大课间（视频）评比活动的通知
                  通教体艺[2015]31号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各直属中学，各足球特色学校：

为落实全省校园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进我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根据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部署，全省将举行江苏省校园足球体育大课间（视频）活动评比和校园足球微课教学评比，具体比赛规程见附件1和附件2。希望各县（市、区）教育局、各足球特色学校高度重视，精心准备，认真组织，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附件1：江苏省中小学体育教师足球微课教学评比规程

附件2：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体育大课间（视频）评比规程
南通市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10月12日

附件1：       

南通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足球微课教学评比规程
一、主办单位：

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南通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办公室

三、参赛对象和推选名额

全市中小学专职体育教师。各县（市、区）要认真组织评选，真正做到广泛发动，层层选拔，在组织比赛的过程中要以此为契机，促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小学、初中各推选2节、高中推选1节优秀课参加市级评选，开发区、滨海园区各推荐1节优秀课即可

四、评比内容与要求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教学内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是基于解决一个完整动作中的一个或两个组成部分的教与学的过程设计。全省中小学体育教师足球微课教学比赛，是创新教研形式、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是搭建教师教学经验交流和教学风采展示平台、丰富教师培训生成性课程资源的重要途径。

1．微课评比内容

本次足球微课教学评比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参赛教师提供的微课教学视频为主要内容。教学内容应选自现行使用教科书，不限版本、年级、上下册。参赛教师应围绕足球教学中某个技能或技术环节，精心设计，开展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要体现出明确的教学目标和足球运动的特点，充分体现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有效学习的活动过程。

2.微课（视频）要求

单机拍摄，要如实反映教学实况，不可以有人为剪切与添加。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能较全面真实反映教学情境，能充分展示教师良好教学风貌。视频中应有学生40人，视频时长在15分钟以内，视频片头应显示教学内容名称、授课教师所在学校名称和教师本人姓名，片尾显示录制时间，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视频格式统一为MP4格式或AVI格式。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微课例（视频）一律不参加评选。

五、评比方法

市校足办收到教学录像光盘后，先进行初评，初评获得优秀的选手集中现场赛课。

六、时间安排

1．2015年11月25日前各县（市、区）组织自下而上的层层选拔。

2．2015年11月30日前各市上报光盘（同时上报6份教学设计、教学反思和报名表）至南通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办公室。快递包裹寄至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邮编226018）南通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联系人：曹斌，联系电话：15251327628。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

八、奖励办法

南通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足球微课评比设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占参赛选手总数的30%，二等奖占30%，三等奖占40%。获奖选手由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体育局颁发证书。

九、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南通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足球微课教学比赛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主题与内容
15分
	选题简明
（5分）
	选取足球某一技能或某技能的技术环节作为内容，容量适中；具备独立性、完整性、典型性和示范性。

	
	重点突出
（5分）
	能突出教学中常见、典型、有代表性的问题或内容，能有效解决教与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选题价值
（5分）
	内容严谨充实，无科学性错误，能反映体育课程特点，有利于实现体育目标。

	理念与目标
10分
	设计理念
（5分）
	以较先进的体育课程理念设计教学，能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以及教与学活动有机结合，注重学生全面发展；设计思路清晰。

	
	教学目标
（5分）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注重通过技能学习实现体能发展和身心素质的提高。

	手段与方法
30分
	教学手段
（10分）
	教学手段的选择与运用具有实效性，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和重点难点的突破；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学方法
（15分）
	能根据教学需求选用灵活适当的教学方法和策略；示范动作正确优美，使用正确；讲解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注重个别指导；正确运用评价、激励等教学方法。

	
	教学媒体
（5分）
	场地器材使用合理，教学媒体选择恰当，教学辅助效果好。

	组织与编排
15分
	结构程序
（5分）
	教学过程主线清晰，各环节逻辑性，衔接连贯；结构完整。

	
	组织形式
（10分）
	教学班20人，有利于展示微课教学效果；教学过程组织合理、规范，口令指挥得当。

	技术与规范
15分
	技术规范
（10分）
	视频时长不超过15分钟；视频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视频片头应显示标题、作者、单位。

	
	技术运用
（5分）
	合理运用技术手段改善视频效果，恰当运用字幕提示，提高观赏效果。

	效果与特色
15分
	目标达成
（5分)
	能完成预定的教学目标，有效解决实际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表达形象
（5分）
	教学语言规范清晰，声音洪亮、有节奏感，富有感染力；教态自然大方。

	
	特色创新
（5分）
	注重教学创新，含结构、教学模式、方法、组织形式创新；课堂学习气氛好。


附件2：

南通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体育大课间（视频）评比规程

一、主办单位：

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南通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办公室

三、参评单位：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必须参加，各县（市、区）在此基础上可再推荐1—2所足球大课间特色鲜明的学校参评。

四、评比内容：

1.学校开展足球大课间活动实施方案（纸质材料一份并报电子稿）。

2.足球大课间视频录像

五、评比标准：

1.时间为15分钟，全校学生人人参加，教师广泛参与，以音乐为背景串联活动全过程。

2.学校要因地制宜地安排足球大课间活动的内容，包括足球操或者足球啦啦操、分年级或班级进行的足球活动。整个活动过程要衔接流畅、特色鲜明、内容丰富、运动量合理。

3.大课间活动的形式要能体现学校的特色，活动内容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能够做到常态化、规范化。

六、评比方法

市校足办收到光盘后，组织有关领导、专家集中评审。

七、评比要求：

1.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对本地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做好足球大课间活动拍摄、光盘录制及上报工作。

2.上报的光盘要求：单机拍摄，主题突出，要如实反映实况，不可以有人为剪切与添加，画面、音质清晰，视频的第一帧应体现：选送单位、视频的扩展图像清晰、镜头运动平稳、画面表现力强。视频总时长不超过15分钟，视频格式统一为MP4格式或AVI格式。不符合以上条件的视频一律不参加评选。

3. 各县（市、区）教育局在12月5日前将光盘及纸质材

料收齐报送至南通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办公室。快递包裹寄至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邮编226018）南通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联系人：曹斌，联系电话：15251327628。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
八、奖励办法

南通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体育大课间评比设一、二、

三等奖。获奖单位将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颁发证书。

九、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